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就业扶持政策（暂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稳定完善过渡期内帮扶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移民致富提升行动，促进已脱贫人口及“三类人员”监测对象持续增收，结合金凤区实际，制定以下扶持政策。

一、目标任务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求，坚持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加大到户帮扶力度，增强已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提高自我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探索建立“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长效帮扶机制，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二、扶持对象

辖区良田镇、丰登镇和长城中路街道、满城北街街道、黄河东路街道4个含有劳务移民社区的脱贫户（不含脱贫不享受政策户）及监测对象（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辖区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企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各类经营主体。
三、资金来源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扶持资金按照使用要求从当年各级各类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银川市巩固成果专项资金及各类奖补资金中予以优先安排，2023年计划安排以上各类资金722万元（已安排177万元）用于以下各类扶持政策，根据资金使用及扶持项目实施实际情况，不足部分由金凤区本级财政配套。

四、到户扶持项目

（一）种养殖业扶持政策
1.设施温棚种植。对脱贫户、监测对象自有或租种设施温棚（1栋及以上）的给予种苗补贴。每户按照春、秋两季每季种植给予1500元种苗补贴，全年种植最高种苗补贴3000元/户，要求该户当年实际经营种植且按照市场情况实现稳定收益。

2.牛、羊养殖。对脱贫户、监测对象在辖区内饲养存栏的牛、羊给予饲草料补贴。补助范围为当年该户春季集中防疫（包括春季补针）登记的实际养殖的牛、羊，以验收时逐户核实的实际养殖数量为准：①饲养1-9头牛的每头给予400元（按头核算）一次性饲草料补助，10头以上一次性总共给予4000元（按户核算）饲草料补助；②饲养1-9只羊的每只给予200元（按只核算）一次性饲草料补助，10只以上一次性总共给予2000元（按户核算）饲草料补助。牛羊同时养殖的可叠加补助，当年每户最高补助不超过6000元。 

（二）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1.就业补贴。对脱贫户、监测对象实现稳定就业（或自主创业）的给予稳岗补贴。以上一年度10月份到当年11月份为一个周期，①当年就业或创业半年（6个月）以上，收入达到2万元的家庭，给予稳岗就业补贴2000元（每户限1人）；②当年就业或创业3个月以上，收入达到1万元的家庭，给予稳岗就业补贴1000元（每户限1人）。以上两项补贴政策每户同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每户最多2个人享受最高3000元补贴。由补贴对象提出申请，采取提供就业证明或申请、劳务合同、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宝）账单、工资表册等多种渠道的务工及收入证明的方式开展资料审验。

针对2022年和2023年享受过中高职“雨露计划”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落实国家“雨露计划+”政策，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就业跟踪台账，求职或创业成功的，再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2000元。

2.创业摊位补贴。对满城北街、黄河东路、长城中路街道辖区三个“十三五”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劳务移民群众自主创业发展“摊位经济”实际经营的给予摊位费或设备购置补贴。以户为单位，摊位补贴按照缴纳摊位费用的正规凭证票据金额的50%按年给予一次性补贴，购置设备补贴按照当年购置摊位设备的正规凭证票据金额的40%按年给予一次性补贴。审验资料需提供实际经营方面的影像资料，以项目形式开展的政府统一购置摊位和设备的不再享受以上补贴。

3.公益性岗位。政府购买脱贫户及监测对象乡村公益性岗位200个（含2022年已有岗位117个），优先安排“三类人员”监测对象、有劳动能力无就业的已脱贫家庭人等易返贫重点群体员上岗，聘用周期1年（12个月），资金按照满足2023年整年度（到2023年12月31日）工资保障预算安排，城市地区1950元/月，农村地区1380元/月。其中：良田镇115个，丰登镇45个，长城中路街道16个，黄河东路街道11个，满城北街街道13个。

（三）教育扶持政策

1.中高职技师专科。对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家庭，有供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以下同）、高职高专院校、技师学院在校生的（包括顶岗实习），落实国家“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政策，2023年上半年学期每户按照每名在校生1500元标准给予春季“雨露计划”补助，2023年下半年开始落实每名在校生2000元标准给予秋季“雨露计划”补助。

2.本科及以上。针对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家庭，有供养当年在校或新考入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学院校学生家庭，给予本科（及以上）大学生一次性生活交通补贴。已脱贫人口及以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家庭每户按照每名在校生3000元标准给予大学生生活交通补贴，未消除风险的“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家庭每户按照每名在校生4000元标准给予大学生生活交通补贴。
（四）金融扶持政策

1.小额信贷和“富民贷”。对脱贫户、监测对象用于生产经营性发展的提供小额信贷，执行贷款额度5万元以内（含）免抵押免担保、1年期（含）及政府全额贴息政策。对持一般农户持续稳定开展农业相关生产经营的提供“富民贷”，通过政企合作执行最高不超过20万元免抵押免担保、5年期（含）以内及贷款利率不超过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农户还本付息政策。

2.人身健康保。为防止因病因意外造成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针对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家庭人口购买“乡村振兴健康保”（意外伤害险），保费每人45元，由本级财政资金予以补助。

五、经营主体扶持项目

（一）就业帮扶车间。对金凤区乡村振兴局认定报自治区备案的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辖区农户（其中已脱贫人口或监测对象占比达到30%）就近就业的，按照吸纳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补贴标准为：全年吸纳11人至20人、21人至60人、61人至100人、100人以上就业的一次性补贴2万元、3万元、6万元、10万元。吸纳200人以上其中稳定就业达到60天以上的人数占全部吸纳就业人数50%的一次性补贴15万元，由帮扶车间提出申请，附工资发放花名册（包括农户姓名、住址、户属性、联系电话和签字手印）和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或微信（或其他网上平台）转账记录，村级和乡镇审核。

（二）其他经营主体。对于辖区内其他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开展各类生产经营吸纳辖区移民（其中已脱贫人口或监测对象占比达到30%）就近就业的，按照吸纳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补贴标准为：全年吸纳11人至20人、21人至60人、61人至100人、100人以上就业的一次性补贴1万元、1.5万元、3万元、5万元；吸纳200人以上其中稳定就业达到60天以上的人数占全部吸纳就业人数50%的一次性补贴10万元。由经营主体提出申请，附工资发放花名册（包括农户姓名、住址、户属性、联系电话和签字手印）和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或微信（或其他网上平台）转账记录，村级和乡镇审核。

（三）经营主体金融扶持。针对涉农企业根据发展需求提供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乡村振兴基金担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对贷款使用期内带动移民群众就业人数达到50人（其中已脱贫人口或监测对象占比达到30%）以上的乡村振兴基金担保贷款涉农企业按照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贷款贴息；针对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根据发展需求提供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乡村振兴基金担保贷款，对贷款使用期内带动移民就业人数达到30人（其中已脱贫人口或监测对象占比达到30%）以上的乡村振兴基金担保贷款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按照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贷款贴息。由经营主体提出申请，附工资发放花名册（包括农户姓名、住址、户属性、联系电话和签字手印）和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或微信（或其他网上平台）转账记录，村级和乡镇审核。

五、项目申报及验收

（一）项目申报

以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就业扶持政策均以项目形式实施，“雨露计划”和“经营主体金融扶持”实施主体为金凤区乡村振兴局，其他扶持项目实施主体为各镇、街道办事处，按照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村（社区）申报、镇（街道）审核、区审定”程序上报各类扶持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未按照要求申报项目并纳入项目库管理的项目不予拨付资金。

（二）验收兑现

1.验收程序。到户补助类项目履行“村（社区）级初验、镇（街道）审验、区级抽验”程序，区级抽验由乡村振兴局牵头，财政局、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教育局组成区级抽验组，开展不少于20%的补贴户抽验核查。各类补助项目验收、公示程序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各类扶持补助资金足额发放到位。

2.公示要求。项目申报环节严格落实项目库建设村（社区）级、镇（街道）、区级三级“事前”公开公示制度，验收环节落实村（社区）级、镇（街道）、区级三级“事中”公开公示制度，补助兑现完成后落实村（社区）级、镇（街道）、区级三级“事后”公开公告制度。各级各类公示公告时间不少于10天（含周末及节假日）。

（三）备案要求

当年各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就业扶持项目实施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实施情况报乡村振兴局备案，报备材料主要为关于某一类补助项目实施完成后备案的函并后附具体补助花名册（包括补助项目、补助农户属性、补助金额、补助内容及剩余资金量，务工补贴要注明务工地点等）。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类产业就业扶持政策在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实施，各相关镇、街道要成立产业就业扶持项目实施工作专班，明确责任人，指导各村（社区）摸清底数，按要求上报项目，并及时组织开展到户类项目村级（社区）初验、镇（街道）复验、资金兑现。严格落实三级“事前、事中、事后”公示公告制度。

（二）严格落实责任。各镇、三个涉农街道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责任主体，要高度重视，倒排工期、算好细账、精心落实，全力推动本镇、街道各类惠农产业就业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发挥效益。在9月20日前将所有满足条件的到户扶持资金发放到位。

（三）强化资金监督。各项目实施主体要加强对项目执行、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环节的管理，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截留贪污、虚报冒领、挥霍浪费等违规违纪现象和行为。金凤区纪委监委、审计、财政及乡村振兴部门要严格落实扶持资金监管责任，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对违规使用扶持资金，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或改变扶持资金性质和用途的，将依据有关法规和制度严肃查处。

本扶持政策从印发之日起实行至2023年12月31日。


